
关于 2020 年度南京市市级农业机械化
专项资金绩效的自评情况报告

为了全面了解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我们对全市辖区内的

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栖霞区和市本级，共计

6个区域的2020年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请第三方机构实施

了数据和资料收集、现场核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形成了

2020 年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报告，绩效自评

价得分 93.02 分。现将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根据省政府、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的部署要求，围绕“全程全面、服务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

南京市农机化工作以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为重点，巩固

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注重全面发展特色农业机械化，完善

薄弱环节装备发展，优化装备结构；积极培育新型农机服务

主体，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围绕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重点推广应用绿色环保农机装备。

依据《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9〕46 号）、《市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

见》（宁政发〔2019〕225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24 号）、《江



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农机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

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的通知》（苏发改农经发〔2016〕1281

号）、省农机局《关于印发〈江苏省设施农业“机器换人”

工程实施方案（2017-2020 年）〉、〈江苏省绿色环保农机装备

与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实施方案（2017-2020 年）〉的通知》（苏

农机科〔2017〕16 号）、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关于深

入开展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的通知》（苏农机〔2019〕14 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政发〔2019〕7 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南京市市农机

化发展实际，设立市级农机化项目专项资金，主要通过农机

化项目的建设，不断推动我市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和

特色农业主导产业生产机械化，切实加快农机与农艺融合，

提升农机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逐步实

现农机装备总量稳定增长，农机作业水平稳步提升，农机服

务能力显著增强，农机科技水平逐渐提高。

2、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按项目管理要求做好项目的申报、

立项、督查和验收等绩效考评等工作。各区农业农村局按分

级管理要求，负责项目管理并做好辖区内项目的申报、立项、

实施、督查、验收及监管等工作。

3、资金管理情况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支持市级和区级农

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粮食烘干中心、设施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绿色环保



农机装备与技术应用示范基地、粮食烘干中心燃煤热风炉环

保升级、农机库房；支持实施农机报废更新市级累加补助、

农业机械报废回收企业拆解报废农机作业补助、变型拖拉机

报废补贴、“平安农机”示范社建设奖补、农机维修点建设

补助；支持建设农机驾驶人标准化考试场地、购置农机安全

检测设备、研究制定粮食、蔬菜两个主导产业“作业宜机化”

条件建设标准（规范）等，以”大专项+任务清单”形式切

块下达到各区，具体组织实施市级农业机械化资金项目建设

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涉及高淳、溧水、江宁、栖

霞、六合 5 个区及市本级，根据各区及市级有关批复文件统

计实际计划投资额 5,167.57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2,530.61 万元。

南京市本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都制定了农业项目管理

办法，同时各区也制定了农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各区收取

的财政补助资金，专款专用，支付补助资金审批手续齐全。

市级财政补助资金能及时下拨至各区，各区均实行“先建后

补”的政策，待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再 100%拨付财政资金。

各区资金具体如下：

区属 批复资金总额 市级补助计划

溧水 661.60 446.00

高淳 1,878.70 890.65

六合 1,583.91 722.27

栖霞 110.00 76.00

江宁 893.36 355.69

市级 40.00 40.00



区属 批复资金总额 市级补助计划

合计 5,167.57 2,530.61

二、绩效目标

1、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1 个百分点；

2、全市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2 个百分点；

3、实施烘干中心热源环保转型升级，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4、制定主导农业产业“作业宜机化”条件建设标准（规

范）；

5、建成市级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

三、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1、基本情况

（1）评价目的

通过对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对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

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比较和分析，为机械化农业项

目的管理、年度支出结构的调整、财政政策的完善和科学安

排预算资金提供依据。

（2）评价原则

对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

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以专业的指标体系分析，对项目做出有理可循、有据

可依的评价和建议。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为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



资金 2,530.61 万元的使用情况及其效益分析。在评价过程

中，主要通过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管理等情况查看

和复核，运用比较、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

（4）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项目立项、资金落实、业务管理、

财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六个方面考核。

2、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

成立评价组，积极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对项目政策

文件的学习、项目内容及项目特点的了解，确定了评价的目

的、范围、评价的原则及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制定。同时，

通过与项目对口管理的各处室人员的沟通、交流，制定了评

价指标体系。

（2）数据和资料收集、现场核查

2021 年 7 月，评价工作进入现场实施阶段，评价组在各

区农业主管部门的协助下，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勘查，对绩效

评价需要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收集。社会调查方面，通过对各

区及街道农业主管部门对关于项目实施前后的效果及项目

申报单位负责人反映情况，进行了访问交谈，完成了询问访

谈工作。

（3）资料汇总、评价分析

评价组按照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规范，根据收集的资料和

抽查结果，对数据进行汇总、对比、分析，完成了基础表格

数据的填写。



（4）沟通反馈、报告撰写

经过与项目单位反复沟通、交换意见，评价组内部讨论

和修改，完成评价报告的撰写。

五、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评价组运用指标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据、

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对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专

项资金绩效进行了独立客观的综合评价。

经评价组现场核查，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部分

建设内容已按相关要求批复。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

资金切块至区，各区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经实地考察、材料

审核和集中评审，并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批复，经批复并建

设的项目共 59 个，其中：市本级 1 个、高淳 12 个、溧水 9

个、江宁 15 个、栖霞 2 个、六合 20 个。其中财政已下拨资

金项目数量 15 个，金额共计 904.1245 万元。

评价结论：高淳、溧水、江宁、栖霞、六合 5 个区及市

本级通过高标准、高规范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强了现

代农业设备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各项目实施单位农业生产能

力，实现了高产稳产，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通过引进、

示范装备和推广农业机械化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进一

步提升了农产品品质。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效应，加

快了农业机械化的建设进程，对全市现代农业建设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引领作用。综合评价分值为 93.02 分，整体评价等

级优。



南京市 2020 年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分总表（总分值/100 分）

区属

项目设立 项目管理 项目绩效

总计得分
项目立项/5 项目目标/5 项目管理/5 资金落实/4 资金分配/4 财务管理/5 组织实施/2

项目绩效

/70

溧水 5 5 5 4 4 4.5 2

63.52 93.02

高淳 5 5 5 4 4 4.5 2

六合 5 5 5 4 4 4.5 2

栖霞 5 5 5 4 4 4.5 2

江宁 5 5 5 4 4 4.5 2

市级 5 5 5 4 4 4.5 2

平均值 5 5 5 4 4 4.5 2

具体分值详见后附表

六、绩效评价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南京市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都进行了严格的项目方案

审查，并聘请专家或农业科室专业人员等；参加对项目申报

单位的实施方案是否有明确的项目建设后的经济效益目标

进行公开评审，通过专家的专业评审确定项目实施方案的批

复，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南京市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均

严格按批复的实施方案监督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建设。

（2）目标合理性分析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部分实施主体已按照实

施方案完成了建设内容，市级和区级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

心、“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粮食烘干中心、粮

食烘干中心燃煤热风炉环保升级、农机库房等都已投入使用。

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实施单位在统筹管理种植、养殖、农产品

质量品质、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省工节本的效用，



提高了项目实施单位的经济效益。

（3）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

南京市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财〔2020〕

15 号、宁农财〔2020〕95 号）明确建设内容大致分为：市

级和区级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建设、农机“一项行动、

两大工程”项目、烘干热源环保升级项目、农机库房和农机

维修点建设、“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平

安农机”示范社建设、农机驾驶人标准化考试场地建设、农

业机械报废回收企业建设、农机报废市级累加补助、农业机

械报废回收企业拆解报废农机作业补助、农机安全检验设备

购置等；根据各项目单位目标的不同批复相应的实施内容，

因需建设，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转型升级。

2、项目绩效控制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南京市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都制定了农业项目管理办

法，同时各区也制定了农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各区收取的

财政补助资金，专款专用，支付补助资金审批手续齐全。市

级财政补助资金能及时下拨至各区，各区均实行“先建后补”

的政策，待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再 100%拨付财政资金。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财政补助资金支付情况如下：

经实地考察、材料审核和集中评审，并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

批复，经批复并建设的项目共 59 个，其中：市本级 1 个、

高淳 12 个、溧水 9 个、江宁 15 个、栖霞 2 个、六合 20 个。



其中财政对完成验收的 15 个项目已兑付资金共计 904.1245

万元。

2020 年南京市计划实施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由各区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批复，涉及高淳、溧水、江宁、栖霞、六合

5 个区及市本级，计划投资额 5,167.57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

金额 2,530.61 万元；5 个区及市本级项目批复共计 59 个；

市本级 1 个、高淳 12 个、溧水 9 个、江宁 15 个、栖霞 2 个、

六合 20 个。各区总计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的项目 28 个，项

目已经实施完工但未验收的项目 17 个，已经实施在建的项

目 12 个，已批复但中止的项目 2 个。59 个项目分为：“平安

农机”示范社建设项目 7 个，“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 6 个，变型拖拉机报废补助项目 1 个，购置农

机安全检测设备项目 2 个，烘干热源环保升级项目 4 个，建

设农机驾驶人标准化考试场地项目 1 个，粮食烘干中心建设

项目 7 个，农机报废更新市级累加补助和农业机械报废回收

企业拆解报废农机作业补助项目 4 个，农机库房和农机维修

点建设项目 14 个，区级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建设项目

11 个，设施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区级特色产业生产

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建设项目 1 个，研究制定粮食、蔬菜

两个主导产业“作业宜机化”条件建设标准（规范））建设

项目 1 个。

2020 年南京市计划实施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由各区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项目申报、批复立项，涉及高淳、溧水、

江宁、栖霞、六合 5 个区和市本级 1 个，计划投资额 5,167.57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2,530.61 万元，项目实施单位自

筹 2,636.96 万元（含农机补贴）。

截止报告日，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28 个，计划投

资额 1,991.91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额 1982.210221 万元（差

额为审计核减金额），资金已从区级财政拨付至实施主体

904.1245 万元（该批资金分别为高淳区下拨 572.4815 万元，

溧水区下拨 132.905 万元，六合区下拨 48.938 万元，江宁

区下拨 93.80 万元，栖霞区下拨 56.00 万元）；

项目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17 个，计划投资

额 1,090.56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610.39 万元；

项目已经实施在建项目 12 个，计划投资额 1,772.1 万

元，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824.45 万元。

项目已批复但中止项目 2 个，计划投资额 313.00 万元，

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150.00 万元。

注：截止报告日市本级资金已拨付，其它各区资金部分

拨付，因实施“先建后补”政策，部分项目因暂未验收或未

完成，资金暂未拨付，对于资金结余情况暂无法统计，资金

情况具体见下表：

区属 批复资金总额 市级补助 区级未拨付资金 已拨付金

市本级 40.00 40.00 0 0.00

高淳区 1,878.70 890.65 318.1685 572.4815

溧水区 661.6 446.00 313.095 132.905

六合区 1,583.91 722.27 673.332 48.938

江宁区 893.36 355.69 261.89 93.80



①市级项目资金情况：

市本级市级资金 40.00 万元，市级补助资已拨付；

②各区项目资金情况：

溧水区市级资金 446.00 万元，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132.905 万元，暂有 313.095 万元暂未下拨；

高淳区市级资金 890.65 元，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572.4815 万元，暂有 318.1685 万元暂未拨付；

六合区市级资金 722.27 万元，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48.938 万元，暂有 673.332 万元暂未拨付；

栖霞区市级资金76.00万元，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56.00

万元，暂有 20.00 万元暂未拨付；

江宁区市级资金 355.69 万元，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93.80 万元，暂有 261.89 万元暂未拨付。

（3）项目组织情况

经现场勘查，各区农业机械化项目均按照规定，配备专

业人员，负责农业机械化项目的协调推进。

各区选取项目单位：通过街道推荐及项目申报单位自行

申报，由市、区组织专家评审或召开会议讨论的方式确定项

目实施单位并立项。

（4）项目管理情况

各区根据《南京市农业项目管理指导手册》等上级文件，

结合各区的实际制定了各区农业项目管理办法，实际执行中

栖霞区 110.00 76.00 20.00 56.00

合计 5,167.57 2,530.61 1,626.4855 904.1245



能按照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项目申报、立项、审批、实施、

监督等内容严格执行。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实施方案，

会同财政部门下达资金计划，开展项目跟踪管理和日常检查

监督。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经现场勘查和复核验收资料，各区 2020 年度市级农业

机械化项目部分未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市本级 1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1 个。

溧水区 9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2 个，

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4 个，项目已经实施暂未完

工项目 3 个，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132.905 万元。

高淳区 12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5 个，

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2 个，项目已经实施暂未完

工项目 4 个，项目已批复但中止项目 1 个，区级补助资金已

拨付 572.4815 万元。

六合区 20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19 个，

项目已批复但中止项目 1 个，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48.938

万元。

栖霞区 2 个建设项目：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1 个，项目已经实施暂未完工项目 1 个，区级补助资金已拨

付 56.00 万元。

江宁区 15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1 个，

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10 个，已经实施在建项目 4



个，区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93.80 万元。

（2）项目效益性分析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大部分都按照实施方案

完成了建设内容均已投入使用，小部分项目未完成建设。市

级和区级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粮食烘干中心、设施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

绿色环保农机装备与技术应用示范基地、粮食烘干中心燃煤

热风炉环保升级、农机库房等内容大部分都已投入使用。

2020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的实施，完成农业机械化，为

促进全市机械化农业更好发展，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生产，

带动了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稳步提升。

（3）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调查以咨询和访问的形式开展，针对项目实施单

位、村民个体及各镇（街）道主任负责同志进行访问交谈，

并发放了 106 份调查问卷，收回 106 份调查问卷。总体看来，

项目实施单位对机械农业项目的满意度高。项目申报单位负

责人对项目实施后在农业机械化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等成

效满意度较高。

七、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区级组织项目申报、立项批复时间偏晚，影响项目

建设、验收进度。大多数区 2020 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

金项目申报时间集中在 2020 年 6 月-8 月，项目批复立项时

间集中在 2020 年 9 月-12 月，按照项目建设期为 1 年计算，

截止至报告日，多数未验收项目还没到项目验收要求最后期



限。

2、个别实施项目进度较慢，影响整体资金项目验收推

进。个别实施项目受各种因素影响，至评价日尚未开展实施

或实施未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项目验收和扶持资金

的支付进度。

3、存在部分实施单位未按项目实施方案逐项完成项目

实施内容。有少部分项目实施单位未完全按照实施方案执行，

个别项目内容未按实施方案进行采购。

八、有关建议

1、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区级农业主管部门要认真按

照有关规定和办法，及时组织项目申报、立项批复等，对项

目实施加强指导、督查和推进，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强化票据

台帐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对未及时完成的项目要做好

跟踪管理，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2、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核增或者核减项目实

施内容，及时申请变更项目实施方案，合理调整建设内容。

3、及时组织项目验收。针对项目建设进度不同的实际，

可组织分批验收，不应因为一个项目未完成而推迟其他项目

的正常验收。对于验收通过的项目按验收结果尽快兑付项目

补助资金，对于结余资金及时收回。

附表：南京市 2020 年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分表



南京市2020年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设立

项目立项 立项规范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

5
有一项不规范扣0.5分，总扣分
不超过5分；规范得满分。　

5.00 

10分

项目目标 目标内容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5
有一项不合理扣0.7分，总扣分
不超过5分；合理得满分。

5.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 健全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建立健全，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施的保障，以及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实际执行情况。　

5 办法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5.00 

20分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 到位 项目资金是落实否到位 4 按资金到位比例得分。　 4.00 

资金分配 分配程序 合理
资金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精确，与绩
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　

4 合理精确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
全，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总体财务
管理水平，以及对资金规范使用、
安全运行的实际执行情况。　　

5

全部符合指标解释要求得此项
满分。管理部门资金管理、费
用支出等制度不健全或不严格
执行的每个0.5分，总扣分不超
过2分，会计核算不规范的每个
扣0.5分，总扣分不超过2分；
项目单位没有设立专账（辅助
账）核算的扣0.5分，总扣分不
超过1分。　

4.50 

组织实施 组织机构 健全　 组织项目实施的机构　 2
组织项目实施主体不全的每个
扣0.3分，总扣分不超过2分　

2.00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区级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4.09 

70分

48分



70分

48分

粮食烘干中心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2.14 

研究制定粮食、蔬菜两个主导产业“作业宜
机化”条件建设标准（规范））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
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4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4.00 

设施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区级特色
产业生产机械化示范推广中心）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1.50 

购置农机安全检测设备建设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100%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1.00 

烘干热源环保升级项目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4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4.00 

农机库房和农机维修点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1.43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3.00 

“平安农机”示范社建设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2.36 

农机报废更新市级累加补助和农业机械报废
回收企业拆解报废农机作业补助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3.00 

变型拖拉机报废补助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3.00 

建设农机驾驶人标准化考试场地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2.00 

项目质量达标量（率） 100%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
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6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6.00 



70分

48分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
时间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4.00 

项目效益

单体项目经济效益达标率 ≥80%　
　单体项目实际经济效益/单体项
目经济效益申报指标

2 完成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0 

22分

引导各类农机化投入额 2530万元
通过项目建设引导社会投入农机化
的各类资金量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5.00 

农业机械化水平 1个百分点
通过专项实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
程度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5.00 

基本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基本实现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达85%以
上。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3.00 

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量 2个百分点
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上年提高百
分点数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
分，最高得此项满分

2.00 

单体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承担单位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5
项目承担单位的满意和基本满
意率

5.00 

总分 93.02 


